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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师范大学文件

师大政发〔2017〕114 号

关于印发《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课程修读
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学院，机关各部、处（室），各直属单位：

《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课程修读实施细则》已于 2017 年 7

月 14 日经第 238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

天津师范大学

2017 年 7 月 14 日

（此文主动公开）

天津师范大学本科生课程修读实施细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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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，深化管理的服务内涵，规范我校课

程修读管理，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，依据《天津师范大学本

科学生学籍管理规定》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一条 学生入学后按所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修读课程。凡在

我校修业的本科生，按照学分制管理，实行弹性学习年限。本科

生标准修业年限为四年，学习年限可在三至六年内浮动。

第二条 学生在学期间所修读的课程考核成绩不及格或者对

课程考核成绩不满意可以申请自学重考或课程重修。通识选修课

不及格不得申请自学重考只能重修。

第三条 自学重考

（一）凡课程第一次考核成绩不及格者可选择自学重考，每

门课程选择自学重考次数仅限一次，课程考核总评成绩记载以自

学重考考试成绩为准。

（二）军训、形势与政策、实验课、实践类课程不设自学重

考。

第四条 课程重修形式分为组班重修、跟班重修和指导重修。

（一）组班重修

一学期内申请重修学生人数在 20 人（含 20 人）以上的课程，

原则上由开课学院单独组设重修班，教学学时不得低于原课程教

学计划规定总学时的三分之二，教学时间一般安排在周一至周五

晚上或周六、周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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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跟班重修

一学期内申请重修学生人数少于 20 人的课程，学生可随本

专业或其它专业开设本课程（教学大纲要求相当）的低年级进行

跟班重修。

（三）指导重修

因教学计划调整不再开设的重修课程，或因课程冲突不能全

程按时参加重修课程上课的，经学院审核批准后，学生可申请在

任课教师定期指导下进行指导重修，要求按时完成课程作业，并

参加课程期末考试。

第五条 教学管理

（一）自学重考的管理由开课学院统一负责，考试时间定在

新学期开学后的第四周，与缓考考试同步进行。学生必须在开学

后第一周内到开课学院申请自学重考，经开课学院批准后，方可

参加本学期的自学重考考试，逾期未提出申请的学生不得参加本

学期的自学重考。

（二）课程重修的教学管理由开课学院统一负责审批、登记，

并通知任课教师，以避免忽略对这些学生的日常及考试管理。学

生必须在开学后第一周内到开课学院报名申请，逾期未提出申请

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学期的课程重修及期末考试。

第六条 在最长学习年限内并不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

下，凡课程考核成绩及格，对考核成绩不满意者可申请该门课程

自学重考一次或课程重修一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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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成绩记载

（一）课程原始考核成绩及经自学重考或每次重修的课程考

核成绩在教务管理系统中均做记载，课程的最终考核成绩以最高

一次的课程考核成绩为准，记入学生历年学习成绩表中，对通过

自学重考、课程重修获得的成绩，应当予以标注。

（二）凡课程考核成绩及格，因对考核成绩不满意而参加自

学重考或课程重修的课程，在奖学金评定、各类评奖及推荐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的成绩计算中，以原始及格成绩参与计算。

第八条 凡教学计划安排在第八学期的课程考核不及格或没

有修满教学计划要求全部学分的学生，不再设立毕业前课程补

考，必须申请延长学习年限或选择结（肄）业等方式离校。

第九条 本细则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。原《天津师范大

学本科生课程修读实施细则》（师大政发〔2014〕55 号）同时废

止。

第十条 本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天津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7 年 8月 14 日印发


